零部件开发合同20161201V1简化版


合同编号：0904-PC-1903-021
零部件开发合同

	委托方（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地：中国北京市采育经济技术开发区采和路1号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项目联系人：姜园春

	联系方式电话：13521986850
	E-mail: jiangyuanchun@bjev.com.cn

	通讯地址：中国北京市大兴区亦庄东环中路5号 中国蓝谷北门

	电    话：010-53970139
	传    真：

	电子信箱：jiangyuanchun@bjev.com.cn


	受托方（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  所  地：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项目联系人： 白桦

	联系方式电话：18601235516
	E-mail:  baihua@bjghrc.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

	电    话：18601235516
	传    真：

	电子信箱：baihua@bjghrc.com


甲方委托乙方就【C35DB】项目进行开发，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相关规定，为确保乙方开发的开发产品满足甲方的技术、质量、价格、进度等要求，自愿达成如下合同条款，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本合同由商务条款、通用条款及相关附件共同组成（包含但不限于就合同文件所做的修订或者补充）；通用条款不明确的、通用条款需要商务条款具体详细约定的或者通用条款需要引用商务条款的，详见相关商务条款约定。

商务条款

1. 前言
为确保甲方【C35DB】项目的顺利进行，甲方委托乙方进行【C35DB项目外后视镜】（以下称“开发产品”）的开发，完成地点在【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完成开发产品的开发工作，并得到甲方书面认可后，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由乙方向甲方批量供货事宜。

2. 开发内容

2.1 开发产品/模具：【外后视镜】。

2.2技术文件交付时间：【乙方已交付】。

2.3开发进度：【详见附件】。

2.4开发产品交付时间及地点：【按甲方要求时间，送至甲方指定地点】。

3. 开发费用

3.1 本合同约定的开发产品（含模具）设计变更费用共计为：含税13%【292241.38】元（大写：【贰拾玖万贰仟贰佰肆拾壹元叁角捌分】人民币），合同签订且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模具设计变更费用；
3.2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当提前向甲方开具对应合法有效发票，否则导致的付款延迟，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 样件采购

4.1 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样件【否】（选择：是/否）需要进行样件采购，采购产品明细表如下：

	产品名称
	甲方零部件号
	单价(人民币，元，含税【  】%)
	数量【   】
	金额（元）
	备注

	
	
	
	
	
	


4.2 乙方对所供样件实行三包，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的【 / 】。

4.3 样件交付的形式及数量：【 / 】。交付时间及地点：【 / 】。

4.4 样件付款条款：【 / 】。

5. 技术风险

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零部件开发【否】（选择：是/否）需要适用技术风险条款。

6. 保密

保密期为合同有效期间及终止之日起【5】年。

	甲方盖章：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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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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